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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营改增后税负上升纳税人”
国税总局局长肖捷在京调研营改增试点时称，要防止出现增值税和营业税征收“两不管”情况

新京报讯 （记者李蕾）
记者昨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
悉，国税总局局长肖捷日前再
次表示，在营业税改增值税试
点中，税务部门要重点关注少
数税负可能上升的纳税人。

肖捷今年4月曾撰文称，
交通运输企业税负增加是因
为，如果企业大部分车辆在试
点前购置，会出现可抵扣进项税
额较小情况。同时，由于改革尚
未全面推开，企业的进项税额抵
扣不充分会导致税负增加。

防止出现征收“两不管”

肖捷是9月20日在北京
调研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工作情况时做出上述表示的。

根据国务院安排，北京
市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于今
年9月1日正式启动，试点行
业范围包括交通运输业和部
分现代服务业。税率方面在
现行增值税 17%和 13%两档
税率的基础上，新增 11%和
6%两档低税率。

北京是继上海之后全国
第二个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的地区，也是首次在
国税和地税机构分设地区开
展试点。营业税改征的增值
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但

改为由国税局负责征管。北京
地税局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
北京地税局和北京国税局前
期已经制定了工作交接方案。

肖捷表示，国税和地税
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将应
进行试点的企业纳入试点范
围，防止出现增值税和营业
税征收“两不管”的情况。

此外，他还说，税务部门
要与公安等部门共同防范和
打击涉税违法犯罪行为。

部分企业称增负较大

根据北京国税局的数
据，截至8月31日，北京已确
认“营改增”试点纳税人10万
户。据测算，试点营改增后，
北京每年总减收约165亿元。

肖捷称，在试点过程中
要按行业和企业类别测算相
关纳税人税负变化情况，尤
其对少数税负可能上升的纳
税人要予以重点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营业税
改增值税后，企业的税负有增
有减。一位物流企业负责人
称，营改增后企业的税率提高
了 8 个百分点。运输工具的
更换周期长，短期内不需要更
换，所以抵扣部分非常少，总
体算来税负增加较大。

■ 相关新闻

新京报讯 （记者李蕾）
肖捷在调研中还称，今年以
来，经济增长放缓，税收增
速降低。在这种形势下，税
务部门更要坚持依法征税，
决不能收“过头税”，决不能

“寅吃卯粮”，决不能增加纳
税人的额外负担。

这是自今年6月份以来，
财税部门第六次在公开场合

表态坚决不收“过头税”。
中金公司在其昨日发布

的湖北湖南两地调研报告中
称，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
入出现下行趋势，政府资金
偏紧。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
的情况下，地方过度征税现
象比较普遍。这种征收过头
税的现象，不利于企业部门
经济增长动力的恢复。

决不能收“过头税”

国税总局局长肖捷。 资料图片

毋庸讳言，我们注意到参与试点的部分交通运
输业企业在改革试点初期出现了税负增加的问
题。初步分析，原因主要在于，不同企业由于资本
有机构成及投入时间存在差异，进项税额与销项税
额在一定时段上不匹配。

同时，由于改革尚未全面推开，影响到交通运
输企业进项税额抵扣不充分。

解决这些问题，根本上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
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努力确保不因改革增加纳税人
负担。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今年4月在《经济
日报》撰文《继续推进增值税制度改革》中如是说。


